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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規則 

 

附表十四 

 

證券莊家規例（下稱「本規例」） 

 

 

申請為特許證券商註冊 

   

(5A) (a) 證券莊家須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的格式向交易所遞交書面申請，為其一間或多間

公司客戶註冊成為其特許證券商。如申請獲得批准，特許證券商、特許證券商所

註冊的每一隻莊家證券及相關證券莊家的名稱均會記錄在交易所的特許證券商登

記名冊內。 

   

 (b) 任何證券莊家均不得申請註冊其公司客戶為某另一證券莊家證券的特許證券商若

此公司客戶已經註冊為另一證券莊家在同一莊家證券的成為其特許證券商。 

   

 (c) 證券莊家可就它當時持有的證券莊家執照所涉及的任何莊家證券，為其一間或多

間特許證券商申請註冊。，惟每隻指定莊家證券不可有多過一間特許證券商的註

冊。 

   

(5B) (a) 在批准註冊特許證券商之前，交易所有絕對酌情決定權考慮交易所認為適用的事

項，以及要求證券莊家在交易所信納的情況下，證明它擬申請註冊成為特許證券

商的公司客戶符合下列至少一項條件： 

   

  (i) 已就條例所規管之第 1 類或第 2 類活動獲證監會發牌或註冊之持牌機構，或

獲與證監會有共享市場監管信息諒解備忘錄之海外監管機構發牌或註冊以

進行類近活動的機構； 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成立或組成，以及根據《公司

條例》不屬註冊非香港公司； 

    

  (ii) 受交易所認可的監管機構所監管的持牌銀行； 在經營證券買賣所在地方的

司法管轄區內，須有相關的規管當局作出監管； 

    

  (iii) 維持標準普爾長期信用評級為 A-或以上，或穆迪長期信用評級為 A3 或以

上；有關的規管當局與證監會已就互換市場監察資料簽訂諒解備忘錄； 

    

  (iv) 持有已繳足股本不少於港幣 50,000,000 元及股東權益不少於港幣

100,000,000 元；就本身作為特許證券商進行的活動，已取得管轄經營證券買

賣所在地方的規管當局必要的批准；及 

    

  (v) [已刪除] 遵守交易所不時訂明的其他條件及/或其他規定。 

   

及特許證券商亦須遵守交易所不時訂明的其他條件及/或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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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根據規例第(5A)(a)條進行申請時，證券莊家須按交易所不時規定的格式向交易

所遞交一份聲明書，說明它已與該申請成為其特許證券商的公司客戶締結具法律

約束力的協議，該公司客戶同意在註冊成為特許證券商後透過證券莊家履行交易

所不時通過並載列於本附表規例第(9)、(10)及(12)條的證券莊家義務及載列於本規

例之附錄的證券莊家的責任，須如同證券莊家一樣。要是本規例所提述的協議不

再有效或證券莊家有理由相信該協議已無效，證券莊家須立即以書面通知本交易

所。在這些情況下，交易所可撤銷該特許證券商的註冊，並自特許證券商登記名

冊上刪除其該特許證券商的名稱及證券莊家的相關資料。 

   

 (c) 證券莊家須確保其每名特許證券商時刻履行規例第(5B)(a)條所載列或規定的條

款。要是任何其特許證券商不再遵從任何規例第(5B)(a)條所載列或規定的條款，

證券莊家須立即以書面通知本交易所，而交易所會撤銷該特許證券商的註冊，並

自特許證券商登記名冊上刪除其該特許證券商的名稱及證券莊家的相關資料。 

   

 (e) 如證券莊家欲在特許證券商登記名冊上刪除其任何特許證券商名稱，證券莊家須

在 30 個曆日（或交易所容許的較短時間）前，以書面通知交易所。在上述通知期

屆滿時，交易所會撤銷該特許證券商的註冊，並自特許證券商登記名冊上刪除其

名稱及相關資料該特許證券商的名稱及證券莊家的相關資料。 

   

 (h) 證券莊家須就任何相關的莊家活動調查或研訊促致其每名特許證券商提供資料

（包括但不限於交易所可不時要求提供的帳戶資料及報告，以及任何其他文件）

給證券莊家，或應交易所要求直接向交易所提供上述資料。 

   

附有特許證券商的證券莊家之權利及義務 

   

(14A)  有意已在某一莊家證券為特許證券商註冊的證券莊家，應按交易所不時規定的方

式，表明其自身是否會與只可與其特許證券商一同為該特定證券進行莊家活動，

若會，則即使特許證券商已作註冊，證券莊家亦有責任履行交易所不時通過並載

列於根據本規例第(9)、(10)及(1214B)條的證券莊家義務及載列於本規例之附錄的

證券莊家的責任把莊家盤輸入系統。 

   

(14B)  儘管本文中另有規定，已在某一莊家證券為一名或以上特許證券商註冊的證券莊

家，只應就其本身帳戶（如適用）及該特定證券的每一名替該特許證券商輸入莊

家盤，又須為其本身及每一名此等特許證券商開設獨立帳戶每一間其特許證券商

開設獨立帳戶。 

   

(14E)  證券莊家須按交易所不時訂明的方式，為其本身及/或替其特許證券商把莊家盤輸

入系統及達成交易，以及跟他或它一起進行莊家活動。 

   

(14F)  證券莊家須確保其每名特許證券商時刻履行交易所不時通過並載列於規例第(9)、

(10)及(12)條的證券莊家義務及載列於本規例之附錄的證券莊家的責任。證券莊家

須就其任何特許證券商沒有履行那些責任通知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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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G)  在不損害規例第(5B)(g)條所述的交易所撤銷或暫停特許證券商註冊的一般權力原

則下，如(i)證券莊家不遵守規例第(14F)條或(ii)交易所認為特許證券商曾經或試圖

操縱或干擾一隻或以上莊家證券的市場又或濫用其作為證券莊家的特許證券商的

權利，可撤銷相關特許證券商的註冊，並自特許證券商登記名冊上刪除其該特許

證券商的名稱及證券莊家的相關資料。 

 

暫停、撤銷及交回執照 

 

(19)  交易所可隨時全權決定撤銷任何證券莊家執照（如適用）而毋須給予任何理由或

通知。在不影響此一般性的撤銷權力下，證券莊家執照在下列情況下將被撤銷： 

   

  (i) 倘獲發執照的證券莊家在接獲交易所的警告後仍未能遵守規例第（9）至

（14G12）條(包括首尾兩條)的規定；或 

(ii) 倘交易所認為證券莊家曾經或試圖操縱或干擾一隻或多隻莊家證券的市場

或濫用其證券莊家權利；或 

(iii) 倘證券莊家交易所參與者資格被暫停或取消，或由於任何其他原因，不再

是交易所參與者， 

而證券莊家（視屬何種情況而定）就撤銷執照前後所發生的任何事項仍須遵守此

等規例。 

   

(20)  交易所參與者可隨時通過向交易所發出 30 個曆日（或交易所許可的較短期間）的

書面通知，並交回其任何莊家證券的證券莊家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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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的附錄 

證券莊家的責任（「莊家責任」） 

 

 
7A.  若證券莊家的特許證券商連續兩個月未能在當中每一個月內根據附表十四就所涉

莊家證券達到闊差價最低回應比率，而該兩個月內每月的闊差價出現次數不少於交
易所不時訂明的最少數目，交易所有絕對酌情權撤銷該特許證券商的註冊，並自特
許證券商登記名冊上刪除其名稱及相關資料。 
 

 


